 城环评（2019）23号

邵阳市生态环境局城步分局
关于城步茅坪镇金塔村石膏腻子粉制品厂

石膏线及石膏制品生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

批   复

城步茅坪镇金塔村石膏腻子粉制品厂：

    你公司报来的《城步茅坪镇金塔村石膏腻子粉制品厂石膏线及石膏制品生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相关资料均已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城步茅坪镇金塔村石膏腻子粉制品厂拟总投资120万元，在茅坪镇金塔村13组建设石膏线及石膏制品生产项目，项目占地面积3000㎡，建设内容包括1栋2F的钢结构厂房以及生活办公用房等，生产规模为石膏线50万条，石膏线转角1万个。                                                

根据湖南绿鸿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编制的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分析结论，在你公司认真落实环评报告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实现污染物达标排放的前提下，从环境保护角度，同意建设该项目。

    二、在项目的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应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并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1、采取措施妥善处理粉尘。

2、模具清洗废水循环使用不外排。

    3、采取措施控制生产噪声，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标准要求。

    4、各类固废均能得到妥善处置或综合利用。

    三、项目须按要求办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手续后，方能正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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